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發展觀光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六條第五項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領隊人員之訓練、執業證核發、管理、獎勵及處罰等事項，由交通

部委任交通部觀光局執行之；其委任事項及法規依據應公告並刊登

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 三 條 領隊人員分專任領隊及特約領隊。 

     專任領隊指受僱於旅行業之職員執行領隊業務者。 

     特約領隊指臨時受僱於旅行業執行領隊業務者。 

 

第 四 條 領隊人員應參加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舉辦之專業人員 

訓練。 

     前項訓練之方式、課程、時數、費用及相關規定事項，由交通部觀 

光局定之或由其委託之有關團體報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定。 

 

第 五 條 參加訓練之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退訓： 

    一、因請假、遲到或曠課等原因，未參加訓練課程達規定時數以上者。 

    二、由他人冒名頂替參訓者。 

    三、報名檢附之資格證明文件係偽造或變造者。 

    四、其他違反訓練規定事項情節重大者。 

 

第 六 條 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領隊業務者， 

應依規定重行參加訓練結業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領隊業務。 

 

第 七 條 專任領隊人員執業證，應由旅行業填具申請書，檢附有關證件向交 

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請領，發給專任領隊使用。 

     專任領隊人員離職時，應即將所領用之執業證繳回原受僱之旅行業 

於十日內轉繳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 

 

第 八 條  特約領隊執業證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檢附有關證件，向交通部觀 

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請領後使用。 

     特約領隊轉任專任領隊，應先將特約領隊執業證繳回交通部觀光局 

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後，依前條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領隊執業證有效期間為三年，期滿前應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



有關團體申請換發。 

     專任領隊人員每年應按期將領用之領隊執業證繳回受僱之旅行業轉繳 

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託之有關團體辦理校正。 

     特約領隊人員每年應按期將領用之領隊執業證向交通部觀光局或其委 

託之有關團體辦理校正。 

 

第 十 條 領隊人員之結業證書及執業證遺失或毀損，應具書面敘明理由，申請 

補發或換發。 

 

第十一條 領隊人員應依僱用之旅行業所安排之旅遊行程及內容執業，非因不可 

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領隊人員之事由，不得擅自變更。 

 

第十二條 領隊人員執行業務時，應佩掛領隊執業證於胸前明顯處，以便聯繫服

務並備交通部觀光局查核。 

     前項查核領隊人員不得拒絕。 

     專任領隊為他旅行業之團體執業者，應由組團出國之旅行業徵得其任 

職旅行業之同意。 

 

第十三條 領隊人員執行業務時，如發生特殊或意外事件，應即時作妥當處置，

並將事件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依旅行業國內外觀光團體緊急事故處

理作業要點規定儘速向受僱之旅行業及交通部觀光局報備。 

 

第十四條 領隊人員執行業務時，應遵守旅遊地相關法令規定，維護國家榮譽，

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遇有旅客患病，未予妥為照料，或於旅遊途中未注意旅客安全之 

維護。  

二、誘導旅客採購物品或為其他服務收受回扣、向旅客額外需索、向 

旅客兜售或收購物品、收取旅客財物或委由旅客攜帶物品圖利。 

三、將執業證借供他人使用、無正當理由延誤執業時間、擅自委託他 

人代為執業、於停止執行領隊業務期間擅自執業、擅自經營旅行

業務或為非旅行業執行領隊業務。 

四、擅離團體或擅自將旅客解散、擅自變更使用非法交通工具、遊樂 

及住宿設施。 

    五、非經旅客請求無正當理由保管旅客證照，或經旅客請求保管而遺

失旅客委託保管之證照、機票等重要文件。 

    六、執行領隊業務時，言行不當。 

 

第十五條  違反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規定者，由交通部觀



光局依本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罰之。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